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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發展更新

緒言

本公告為本公司自願發出，以告知其股東及準投資者有關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，本公司附屬公司EJV與北京信構信用管理

公司訂立徵信服務合作協議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項目中兩者的合作方式。EJV負

責（其中包括）成立供應商信息管理系統。北京信構信用管理公司為主營中國徵信服務提

供的公司，為中國政府確認作行業信用評級的機構。徵信服務合作協議的條文將成為往

後建議項目實施協議的編製基礎。

徵信服務合作協議主要條款

根據徵信服務合作協議，EJV同意（其中包括）委聘北京信構信用管理公司在建立供應商

信息管理系統期間，進行徵信及信貸評級服務，其中包括：

(i) 提供供應商徵信及信用評級服務，以遵守相關國家標準、行業規例及國際市場沿用

的信用評估系統及程序；

(ii) 向中國公共採購網的客戶提供信用信息應用平台，用於獲取不同供應商的徵信信息

及徵信報告，並比較不同供應商的信用能力；

(iii)向EJV提供技術支援，協助（其中包括）企業徵信數據管理、公司認證加密、將企業

信用資料分類及編碼化，以及成立信用信息應用平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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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向EJV提供技術支援，協助籌備中國公共採購供應商信用風險指數；及

(v) 在建立具備行業聯繫的行業信用評級系統時，將已進行徵信及信用評級的供應商引

進供應商信息管理系統。

此外，根據徵信服務合作協議，在中國公共採購網中提供的供應商信用信息及信用評級

服務收費將由EJV與北京信構信用管理公司協定，而中國公共採購網客戶下載供應商信

用報告的費用則由EJV自行釐定。北京信構信用管理公司應可根據徵信服務合作協議的

條款享有有關費用的一部份。若有徵信服務合作協議下所訂者以外的合作模式，則EJV

與北京信構信用管理公司須就相關收益分享安排訂立補充協議。

徵信服務合作協議為期五年，到期後會自動續期一年，惟各方書面終止協議則例外。

由於徵信服務合作協議可能但未必會發展至訂立任何實施協議，股東及準投資者在買賣

股份時宜審慎行事。如適用時，本公司會進一步發出公告，繼續通知股東及本公司準投

資者有關與上述事宜的重大發展。

釋義

於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：

「北京信構信用管理

公司」

北京信構信用管理有限公司，於中國成立的公司，並為獨立自

本公司的第三方。

「董事會」 董事會

「中國公共採購網」 本集團營運的電子公共採購平台

「本公司」 中國公共採購有限公司，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

其已發行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

「徵信服務合作協議」 EJV與北京信構信用管理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訂立的

合作協議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在中國公共採購網上提供徵信

服務時兩者的合作方式

「董事」 本公司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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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EJV」 國采（北京）技術有限公司，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

本公司間接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

「本集團」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香港」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中國」 中華人民共和國

「建議項目」 有關根據徵信服務合作協議在中國公共採購網上提供徵信服務

的建議項目

「股份」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的普通股

「股東」 股份持有人

「供應商信息管理

系統」

中國公共採購網上供應商信用信息的數據庫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公共採購有限公司

主席

程遠忠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名執行董事程遠忠先生（主席）、何偉剛先生（榮譽主席）、
閆威先生（首席執行官）、張萬鈞先生、張中民先生、楊磊先生、趙沛來先生及彭智勇先

生；三名非執行董事汪鼎波先生、王寧先生及劉潔女士；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晃

先生、陳子思先生、徐海根先生及沈紹基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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